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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钢铁工业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一、建设历程 

国家环境保护钢铁工业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为中冶

集团建筑研究总院，2009 年为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更名为中冶建

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冶建研院”），经营规模在全国 300 余

家中央级转制科研院所前十位，现隶属于“世界 500 强”企业——中

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建研院是我国最早从事工业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研究的科

研院所之一，长期致力于钢铁工业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研

究与转化、系统设计与集成、装备开发与制造等工作。中冶建研院将

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优势转化为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自身

业务向环保服务业拓展，成功建设多个环保设施投资运营项目，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中冶建研院已经发展成为能够提

供整体环境解决方案和综合环境服务的运营商。 

2010 年 2 月 10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正式发文（环函[2010]64 号）

批准以中冶建研院为依托单位建设国家环境保护钢铁工业污染防治

工程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 

二、研究方向和优势领域 

工程中心以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和自主创新掌握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进环保技术，通过

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先进技术的工程转化，在钢铁工业节水减排以及

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循环流化床烧结烟气脱硫脱硝、大型低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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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袋式除尘、转炉煤气塔环一体净化回收、余热自解热闷钢渣稳定化

处理、钢铁渣中的废钢资源分选、钢铁渣粉作混凝土掺合料等技术领

域具有独特的垄断性优势，使自身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始终与世界一

流工业环境保护工程研究中心保持同步。 

三、为政府的环境管理与行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服务 

根据环保部确定的工程中心任务是：为国家对钢铁行业的环境管

理、监督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开展与钢铁行业环境保护，资

源、能源综合利用相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交流；参与相关的国家行业

标准规范的研究与编制，推进我国钢铁行业环境保护、资源、能源回

收利用的技术进步；实现科研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大力

推进钢铁行业环保设施投资运营，建成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零排放”

示范项目，促进我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 

根据环保部对工程中心的定位，工程中心自批准建设以来的两年

中共编制、修订了包括“钢铁行业废水治理及回用工程技术规范”；

“钢铁企业综合污水处理厂工艺设计规范”；“钢铁行业污染防治最佳

可行技术指南”；“冶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系列标准”；“钢铁渣粉

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在内的各类环保、综合利用等国家及行业标准、

规范、规程 22 项。完成了包括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重大项目

中的“钢铁企业用水处理与污水回用技术集成研究与工程示范”课题

及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中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节

水技术开发”课题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 10 余项。 

四、硬件设施和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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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心拥有包括水工实验大厅、大型烟气除尘与净化实验室、

噪声实验室、固体废弃物处理及利用实验室和冶金环境监测中心在内

的完备的测试、试验场所、研发平台以及配套的专业仪器设备，在新

余、九江、天津、珠海、西昌和湛江等地建有多个产业化中试基地。 

工程中心本部拥有员工 300 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280 占总

人数的比例达 90%以上，涵盖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排水、暖通、

热力、选矿、炼铁、材料、分析化学、化工、建筑、结构、电气及自

动化、机械、技术经济、概预算、工商管理、会计学等近 40 余个专

业，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3 人、高级工程师 48 人、工程师 99 人、

博士 10 人、硕士 114 人；有 47 人次持有各类相关执业资格，下辖科

研及产业化基地拥有员工近 1000 人。在环境工程技术和装备研发、

环境工程系统设计、施工建设管理、运营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与监测

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与管理能力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五、专利技术、科技成果及推广转化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共获得科研成果 2600 余项，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及省部级成果奖近 700 项，编制修订国家规范、规程及行业

标准 200 余项。在环境保护领域共编制、修订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

规程 58 项，取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奖 33 项；

获授权专利 50 余件，其中发明专利 11 件；完成 130 余项环保建设项

目的设计、施工、设备供货及工程总承包、环保设施投资运营管理，

实现了较大规模的工程化、产业化推广应用 。 

六、工程中心主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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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勋，男，1959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硕士生

导师，教授级高工，国家一级建造师，中冶集团预应力技术首席专家，

中冶集团工程院院士。1997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冶

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院长。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莉             电话：010－82227604/82228740 

手  机：13661334521      传真：010－82227657 

E-mail:hb7604@126.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 号 

 


